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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FRS問答集 

Q： 

中華民國所得稅法修正案 107 年 1 月 18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並於 107 年

2 月 7 日經總統公布，該修正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由 17%調整為 20%，企業編

製期中財務報告時，期中發生稅率變動對遞延所得稅之影響之會計處理為何？ 

Ans: 

由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「期中財務報導」並未明定期中發生稅率

變動對遞延所得稅之影響之會計處理，基於企業對交易租稅後果之處理應

與對該交易本身之會計處理相同之原則，於編製期中財務報表時： 

1.就認列於損益之外之交易：企業於發生稅率變動當期將稅率變動對遞延

所得稅之影響一次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。 

2.就認列於損益之交易： 

（1）若企業對年度平均有效稅率之估計選擇僅包含當期所得稅費用：企

業於發生稅率變動當期將稅率變動對遞延所得稅之影響一次認列

於損益。 

（2）若企業對年度平均有效稅率之估計選擇以當年度所得稅費用總額為

基礎（包含當期所得稅費用及遞延所得稅費用）： 

企業於發生稅率變動當期得選擇將稅率變動對遞延所得稅之影

響一次認列於損益；或 

企業亦得選擇將稅率變動造成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

負債餘額變動之影響納入年度平均有效稅率之估計中，於期中期

間逐期認列稅率變動對遞延所得稅之影響。 

惟企業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「會計政策、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」

第 13 段之規定，對於類似交易、其他事項或情況一致地選擇及適用會計

政策，並應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該等交易之事實與影響，以及所採用之會

計政策。 

 


